
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吴家营街道办事处
2021年党建工作经费
1、 项目名称

    党建工作经费

二、立项依据

《昆明市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》(昆办发〔2014〕22号)、《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》、省委办公厅《印发〈关于进一步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（试行）〉》、关于加强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（昆组通〔2019〕88）号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单位名称：昆明市呈贡区政府吴家营街道办事处

组织机构代码：015129499

地址：昆明市呈贡区景明南路与彩云南路交叉口仕林街1幢

联系电话：0871-67461210

法人代表：龚雪

经费来源：财政全额拨款

代为概况：根据(呈编﹝2008﹞39号)文件的通知，昆明市呈贡县人民政府吴家营街道办事处于2008年9月28日成立，行政区划面积为56.39平方公里，万溪冲、前卫营、段家营、刘家营、柏枝营、缪家营、郎家营、中庄8个社区居委会，2017年12月新成立毓和社区居委会，2018年1月新成立致远社区居委会、万青社区居委会。2019年机构改革内设党政综合办公室、基层党建办公室、经济发展办公室、社会建设办公室、社会治安维稳综合治理办公室、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、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（加挂军人服务站牌子）、文化综合服务中心、为民服务中心（加挂党群服务中心牌子）、综合执法队（加挂应急处置综合服务中心牌子）、涉农事务综合服务中心、项目建设综合服务中心等12个单位。
4、 项目基本概况

    党建工作经费，用于街道、社区、非公组织党建工作开展，推进基层党组织强化服务功能、改进服务作风、提升服务能力、完善服务保障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    街道、社区、非公组织党建工作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资金安排为区级财政安排。

    党建工作经费288.89万元，其中：街道党建经费10万元，机关教育活动经费5.8万元，8个“村改居”社区党建工作经费176.77万元，3个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经费87.63万元， “两新”党组织党建工作经费8.69万元。
7、 项目实施计划

根据2021年工作计划，结合项目实际推进情况申请资金，加快资金支出进度，确保资金效益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保障街道、社区、非公组织党建工作开展，更好服务群众。

九、项目绩效目标表
	

	项目目标
	总体目标(2021年-2023年)
	 社区党组织关爱社区困难居民；社区居家养老、儿童托管、流动人员服务等民生帮扶；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及维护、社区环境治理、社区便民利民服务等，以及其他社区居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服务事项

	
	预算年度(2021年)目标
	  社区党组织关爱社区困难居民；社区居家养老、儿童托管、流动人员服务等民生帮扶；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及维护、社区环境治理、社区便民利民服务等，以及其他社区居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服务事项

	绩效指标
	评（扣）分标准
	指标内容
	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指标属性
	
	
	
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保障社区党建工作经费
	=
	11
	个
	定量指标
	是否足额保障
	保障所辖社区党建经费
	按实际工作测算

	
	
	组织党员学习次数
	>=
	12
	次
	定量指标
	是否组织完成
	组织党员培训学习12次
	按实际工作测算

	
	质量指标
	确保党员年度学习时长不低于
	>=
	32
	小时
	定量指标
	是否完成规定学时
	党员学习时长不低于32学时
	按实际工作测算

	
	
	党建工作经费
	<=
	2889000
	元
	定量指标
	成本不超预算
	党建工作经费不超288.9万元
	按实际工作测算
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党建工作，服务群众专项工作
	=
	得到提高
	　
	定性指标
	是否达标
	党建工作，服务群众专项工作得到提高
	按实际工作测算
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社区党员满意度
	>=
	100
	%
	定量指标
	是否达标
	参训人员对培训内容、讲师授课、课程设置和培训
参训人员满意100%
	按实际工作测算

	
	
	
	
	
	
	
	
	
	


